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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3   证券简称：首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终审判决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商公司”、“首商股份”、“公司”）

分别于 2016年 3月 10日、2016年 4月 30日、2017年 1月 10日、2017 年 3月

18日披露了公司与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港公司”）的诉讼

事宜，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临 2016-003 号、临

2016-012 号《首商股份涉及诉讼公告》，临 2017-002号、临 2017-004 号《首商

股份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2018年 12月 29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书，公司于 2019年 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临 2019-002

号《首商股份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因不服一审判决，京港公司和首商公司分

别于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了临

2019-004《首商股份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5日收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 378 号，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诉讼案件内容 

上诉双方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京港公司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1、京港公司上诉请求 

（1）、撤销原判决；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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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判支持京港公司一审诉讼请求； 

（3）、驳回首商公司一审的全部反诉请求； 

（4）、判令由首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2、京港公司上诉事实与理由 

（1）、原判决制作不准确，要素不齐全，事实调查存在错误。 

（2）、涉案五至六层房屋所有权证的延迟取得，不构成京港公司违约。 

（3）、涉案房屋交付时已经取得消防合格的验收意见，但首商公司怠于履行

对涉案房屋五至六层的消防申请，应当自行承担全部消防瑕疵的责任，京港公司

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 

（4）、原判决错误认定《租赁合同》自 2016 年 1月 22日解除，涉案《租赁

合同》应自 2016年 8 月 14日予以解除，首商公司无权要求京港公司支付违约金。 

（5）、首商公司应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向京港公司支付违约金、欠付

的租金及滞纳金。 

（二）、首商公司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1、首商公司上诉请求 

（ 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首商公司支付京港公司房屋租金

1852.132523 万元； 

（2）、撤销原判决第三、四项，改判驳回京港公司对首商公司违约金、滞纳

金的诉讼请求； 

（3）、撤销原判决第六项，改判京港公司支付首商公司违约金 4944 万元； 

（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京港公司承担。 

3、首商公司上诉事实与理由 

（1）、京港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致使《租赁合同》无法履行，首商公司解除

合同属于行使正当合法的权利，首商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违约，不应承担

违约责任，相应违约责任应全部由京港公司承担。 

（2）、首商公司在合同解除后已经将除地下一层之外的部分恢复到符合交接

标准，京港公司全部拒绝接受属于自行扩大损失，故合同解除后的空置期租金中

首商公司仅应承担地下一层的部分。 

三、本次诉讼终审判决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京港公司、首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

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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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案件受理费 45.035387 万元，由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24.769463万元，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265924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判决结果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

响。 

由于公司对该诉讼事项已于 2018 年末，依据一审判决结果对经营成果的影

响进行了预计，因而该诉讼事项的结案对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损益均不存

在重大影响。公司将对承租开办的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里堡西单商场进

行注销。 

五、报备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 378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 月 31日 

  

 

 


